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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
项目 67(m)、(n)和(r) 

全面彻底裁军：区域裁军；区域和分区域 

两级的常规军备控制；军备的透明度 

  2002年 5月 10日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信转递 2002年 4月 25日保加利亚共和国、格鲁吉亚、罗马尼亚、俄罗

斯联邦、土耳其共和国和乌克兰在基辅通过的关于黑海海区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

的联合声明和文件（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暂定项目表议程项目 67(m)、(n)

和(r)的文件分发为荷。 

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 

特命全权大使 

瓦列里·库欣斯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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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保加利亚共和国、格鲁吉亚、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土耳其共和国和

乌克兰联合声明 
 

 黑海沿岸国家——保加利亚共和国、格鲁吉亚、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 

土耳其共和国和乌克兰， 

 - 认识到黑海沿岸国家的重要作用及其促进与欧洲直接相连并与国际安

全相关的黑海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特别责任， 

 - 确认黑海的具体特点，申明关于在黑海海区建立信任和安全的文件属于

区域性质，与其他国际安排和行动无关， 

 - 申明关于黑海海区建立信任和安全文件的规定并不针对任何国家的安

全利益，也无意以任何方式妨碍黑海任何国家航行或海上活动， 

 - 铭记其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框架内作出的各项承诺， 

 - 为了执行1998年 2月 23日在维也纳所议定关于谈判黑海海区建立信任

和安全措施的准则， 

 于 1998年至 2001 年就黑海海区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进行谈判， 

 通过关于黑海海区建立信任和安全的文件(见附文)，这份文件具有政治约束

力，并可以采取各项措施进一步予以补充，以期促进区域安全和稳定，增进友好

睦邻关系与合作。 

 关于黑海海区建立信任和安全的文件将于 2003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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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关于黑海海区建立信任和安全的文件 
 

  序言 
 

 (1) 黑海沿岸国家：保加利亚共和国、格鲁吉亚、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

土耳其共和国和乌克兰，下文称为参加国， 

 (2) 考虑到黑海沿岸国家的重要作用及其在黑海促进和平、安全与合作的特

别责任， 

 (3) 认识到建立信任和安全的区域措施、包括与欧洲直接相连并与国际安全

相关的黑海地区此类措施的重要作用和利益， 

 (4) 决心在其关系中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关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边

界不可侵犯的宗旨和原则， 

 (5) 铭记其在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框架内作出的各项承诺。 

 (6) 重申各参加国享有固有权利，可以自由选择安全安排、包括同盟条约并

随其演变而进行修改，同时尊重所有其他国家的这方面权利。 

 (7) 申明其充分遵守国际航行自由的原则、1936年《蒙特勒公约》规定的义

务以及已加入的与海洋法有关的其他国际文书。 

 (8) 声明文件的规定并不针对任何国家的安全利益，也无意以任何方式妨碍

黑海任何国家航行或海军活动，不适用于参加国与第三国联合举行的海军活动，

不妨碍参加国缔结的其他国际协定或政治文件，也不妨碍其谈判此种协定或文件

的正式立场， 

 (9) 铭记的文件列述的措施不应该妨碍黑海沿岸国家在海洋通信线路安全

和海上活动方面的国内法和规则， 

 (10)   确认黑海的具体特点，申明关于黑海海区建立信任和安全的文件属于

区域性质，与其他国际安排和行动无关， 

 (11)   通过本文件，本文件具有政治约束力，并可以采取各项措施进一步予

以补充，以期促进区域安全和稳定，增进友好睦邻关系与合作。 

 一. 海区合作 
 

 (12)   为了进一步改善相互关系，加强黑海建立信任和安全进程，参加国将

酌情自愿促进并便利： 

 (12.1) - 建立参加国海军指挥官之间联系适当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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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 交流航行、水文和气象资料； 

 (12.3) - 交流关于生态问题的资料，以便防止发生生态灾难以及开展救灾

活动，并在这一领域开展共同演习和联合训练； 

 (12.4) -  开展教育活动，譬如为海军军官和军士举行讨论会和会议； 

 (12.5) - 以对等方式向海军人员提供紧急医疗服务和娱乐活动； 

 (12.6) - 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处理对安全的其他威胁和挑战，包括酌情

支助打击有组织犯罪，贩毒、非法贩运军火和非法捕鱼等行为； 

 (12.7) - 探讨以各种方式在搜索和援救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 

 (12.8) - 规划海军演习时考虑到捕鱼和航行活动频繁的地区； 

 (12.9) - 依照国际法、国际文书、规则和条例以及海上惯例和礼节，努力

避免干涉正常航运和航空交通，以便协助消除不必要的紧张局势，减少碰撞的危

险； 

 (12.10) - 避免可能被认为对其他参加国船只或人员具有威胁、构成危险或

危害或者妨碍其活动的行动。 

 二. 海区内的接触 
 

 (13)  为了进一步改善相互关系，加强黑海建立信任和安全的进程。参加国

将酌情自愿促进并便利： 

 (13.1) - 各级海军专家和军官进行互访； 

 (13.2) - 有关海军机构之间进行接触； 

 (13.3) - 邀请参加国船只访问港口、海军基地或辅助海军基地； 

 (13.4) - 建立海军军官和军士交流方案； 

 (13.5) - 开展海军人员参加的体育和文化活动。 

 三. 邀请访问海军基地 
 

 (14)   每一参加国每六年将邀请所有其他参加国代表访问适用地区内的海

军基地或辅助海军基地
＊
之一，以便熟悉其职能和活动。 

 这种邀请还可以在本文件第五条所规定措施的范围内提出。 

 (15)   如果发出邀请的参加国的海军基地或辅助海军基地位于另一参加国

境内，邀请将由海军基地或辅助基地所在领土的参加国(东道参加国)发出。在这

 
 

 
＊
 适用地区内设有向海军部队提供后勤资助的军事设施的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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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邀请书中应具体说明该参加国委托安排活动的参加国作为东道主的责

任。 

 (16)   活动安排、邀请人数以及与访问有关的所有其他做法，由安排访问活

动的参加国酌定，并酌情征得东道参加国同意。 

 (17)   受邀请的参加国将决定是否派遣军事和(或)文职人员参加这次活动。 

 (18)   受邀请者应遵循安排活动的参加国提出的安全指示和其他指示。 

 (19)   安排活动的参加国将以对等方式，支付活动安排中所述访问期间的食

宿费用，并提供往返邀请书中所述集会地点的交通费用。 

 (20)   发出邀请的参加国将负责支付往返出入境地点的旅行费用。 

 四. 交流海军情报 
 

 (21)   参加国将交流关于其在适用地区部署的满载排水吨位为400吨或以上

的海上战斗舰艇、潜水排水吨位为 50 吨或以上的潜水艇和两栖船只总数以及和

平时期核准的海军兵力的资料。这种资料至迟在每年 4月 30日提供，截至当年 5

月 1日应有效。 

 参加国还可自行决定，至迟于每年 1月 1日提供关于其在适用地区内每年规

划的两次规模最大的国家海军活动的现有资料，例如开始和结束日期、基本目的、

活动地区和战斗舰艇数目，并酌情说明参加的部队人数。参加国将视需要增订这

种资料。 

 五. 建立信任的年度海军演习 
 

 (22)   本着通过合作实现安全的精神，各参加国将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列每

年轮流将一次全国海军演习定名为建立信任的年度海军演习(海军演习)，并邀请

所有其他参加国海军代表和(或)部队参加演习和有关活动。 

 (23)   由东道参加国酌定，定名为海军演习可以是战斗一级的演习或是战术

一级的演习，持续时间至多为六天。演习将由东道参加国海军部队高级军官指挥。 

 (24)  受邀请国家参加海军演习至多以二或三艘舰艇和(或)一、二名高级军

官为限。受邀请参加国均可自行决定是否参加海军演习以及以何种方式参加演

习。 

 (25)   东道参加国至迟于举行海军演习之前日历年 10月 31 日，将演习的基

本目的、类别、地区和日期以及各参加国拟议参加的最高级别和规模通报其他参

加国。受邀请参加国至迟于同年 12月 15日通知东道参加国是否打算参加海军演

习。确认将参加的参加国还将向东道参加国说明打算参加海军演习的方式，即参

加的人员和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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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东道参加国至少召开两次规划会议，以期制定海军演习的行动计划，

并邀请所有其他参加国代表出席这些会议。规划会议将专门就受邀请国家参加每

次建立信任的年度海军演习的方式、包括费用达成协议。 

 (27)   在建立信任的年度海军演习最后一天在东道参加国召开闭幕会议。 

 (28)  召开规划会议和闭幕会议的费用由东道参加国承担。受邀请参加国的

参加者承担自己的旅费和食宿费用。 

 (29)   参加国承担参加建立信任的年度海军演习的费用。 

 (30)  如果参加国的船只或人员遭到或者造成犯罪/违规行为和(或)破坏，

则适用东道参加国的法律。如果在公海发生这种情况，将适用“船旗法”。 

 (31)   如果某一参加国难以组织海军演习，可以通过相互协议让另一参加国

主办。 

 六. 其他规定 
 

适用地区 

 (32)  商定的措施适用于参加国在黑海的领水、这些领水之外的有关地区以

及黑海的海军基地或辅助海军基地。 

语文 

 (33)  执行各文件时以英文为工作语文。 

联系 

 (34)  将利用外交渠道和(或)适当的海军部队联系机构转递与本文件有关

的函文。 

协商 

 (35)  原则上每年进行协商，讨论本文件执行情况，并审议任何修订草案。

这些协商会议的主席由各参加国按照英文字母顺序轮流担任。 

 修订本文件时，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 

 1998年 6月 23日至 2001 年 11 月 1 日谈判期间，以谈判黑海海区建立信任

和安全措施的准则为依据，编写了文件。 

 2003年 4月 25日在基辅通过本文件的保加利亚文、格鲁吉亚文、罗马尼亚

文、俄文、土耳其文和英文文本，从 2003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 

 英文文本为参考文本。 

 


